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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 2023年预算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华宁县执法办案补助经费项目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立项依据分别为：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玉溪市

市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、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、

《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意见进

一步做好我省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》、玉发 21 号《生态保

护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意见》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2023 年华宁县执法办案补助经费项目实施：违法案件办理

经费、购买技术服务力量经费、聘请法律顾问经费、执法车辆运

行维护经费、乡镇执法办案协助经费5项合计共需项目资金84.81

万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2023 年华宁县执法办案补助经费项目包括：违法案件办理

经费、购买技术服务力量经费、聘请法律顾问经费、执法车辆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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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维护经费、乡镇执法办案协助经费 5 个项目。

项目一：违法案件办理经费项目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，环

境监察执法工作内容日益复杂化，对执法工作要求不断提高，为

保障公众健康安全，推动生态环境执法案件顺利办理，预计在

2023年预算58.21万元用于支付执法办案过程中环境违法案件产

生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费、评估费及各类成本性项目前期工

作编制经费等相关工作的支出。

项目二：购买技术服务力量经费项目。为保证大队精准执法、

科学执法，向第三方购买在线监控系统管理技术人员，提供专业

服务，预计在 2023 年预算 18.00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技术服务力

量人员费用。

项目三：聘请法律顾问经费项目。为贯彻落实《华宁县人民

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挥法律

顾问在建设法治型机关中的作用，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，将法律

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作为我分局决策的重要依据，促进我分局决

策规范化、法制化，向第三方聘请 1 名法律顾问协助完成环境违

法案件、污染投诉案件等工作的办理、审核等工作，预计在 2023

年预算 2.60万元用于支付法律顾问费用。

项目四：执法车辆运行维护经费项目。为保证大队日常环境

监察、污染投诉、环境违法案件办理正常运行，预计在 2023 年

预算 1.00 万元用于支付大队执法车辆的燃油费、维修费。

项目五：乡镇执法办案协助经费项目。为加强部门与街道（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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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）联合执法办案工作，预计在 2023 年预算 5.00 万元用于支付

乡镇协助执法办案产生的相关经费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分别为：违法案件办理经费 58.21万元、购买技术服务力量

经费 18.00 万元、聘请法律顾问经费 2.60万元、执法车辆运行维

护经费 1.00 万元、乡镇执法办案协助经费 5.00 万元，五项合计

共 84.81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一：违法案件办理经费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启动，

预计 2023 年 1-6 月支付合同 50.00%费用，计 29.11万元，2023

年 7-12月支付剩余合同尾款 29.10万元。

项目二：购买技术服务经费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启动，

按照合同约定预计于 2023 年 4 月支付首款 9.00 万元，2023 年

11 月支付尾款 9.00 万元。

项目三：聘请法律顾问经费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启动，1

月召开局会务研究聘请法律顾问事宜并与律师签订服务合同，并

按合同完成费用 2.60 万元的支付。

项目四：执法车辆运行维护经费项目为保证大队日常环境监

察、污染投诉、环境违法案件办理正常运行，预计在 2023 年预

算 1.00 万元用于支付大队执法车辆的燃油费、维修费。

项目五：乡镇执法办案协助经费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启

动，于 2023 年 11 月前组织乡镇执法人员进行学习培训，预计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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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月前完成费用 5.00 万元支付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执法办案补助经费项目的实施更能有力地打击环境违法行

为，监督辖区内的排污企业，解决好群众投诉、信访、市长热线

交办件、中央环保督察件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工作，保障

人民群众环境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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